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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列
之
價
仟
卑
時
省
內
係
圓
加
收
稅
三
仙
》
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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蝦
肉
色
羊
毛
衫
原
價
四
圓
 

0

平
活
褲
同
價
 

毎
件
三
圓
二
射
 

PP

 
仝
上
羊
毛
衫
原
價
二
圖
七

11 

4

平
沽
褲
同
價
 

每
件
二
圓
二
，1  

95

 
蝦
肉
色
羊
毛
初
連
褲
原
僧
六
冗
九
五
 
中 
沽
每
套
堯
半
成
 

BR
.

正
英
國
嫩
羊
毛
•

原
價
六
秀
五
平
沽
褲
同
價
堯
牛
)
 

690

厚
白
羊
毛
彪
連
褲
原
僧
四
圓
 

每
套
三
圓
二0

 

開
胸
鹿
皮
背
心
卅
八
至
十
二
原
七
圓
九
五
沽
 6 圓
半f

 

半
袖
鹿
皮
背
心
卅
六
至
十
二
原
十
三
圓
龚
沽
九
圓
毕
当
 

凈
 
一 
色
嫩
羊
毛
搭
巾
白
・
沙
・
藍
色
原
三
周
半
造
面
三
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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厚
羊
毛
織
間
女
搭
巾
藍
■
漢
綠
。灰
 

射

- 

原
置
三
圓
半
沽
八
睡
謎
 

厚
羊
毛
毡
褸
深
藍
色W
K

至
四
十
原
拾
圓
半
沽
八
圓
「 

厚
羊
毛
長
褸
原
價
价
二
圓
 

沽
廿
二
圓
九
五
 

fir0: 

各
羊
毛
長
褸
四
拾
三
圓
至
罕
九
圓
半
壹
律
八
折
平
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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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酔
女
界
短
楼
衫
及
長
褸
宣
律
八
折
平
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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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號

鄭

尙

潮

啓

事
 

啟
者
弟
現
因
年
老
志
圖
歸
國
休
養
本
店
• 

生
意
收
盤
在
即
凡
有
獄
朋
梓
里
有
行
李
 

物
件
寄
存
本
號
未
領
囘
者
卽
於
三
月
一
 

號
以
前
到
來
認
取
如
過
期
不
取
是
爲
自
 

煥
特
此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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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讲
八
年
第
二
十
三
居
職
員
表
 

名
譽
主
席
 

鶴
樓

正
主
席
 

南
山
 

副
幹
芬

正

金 

副
家
銃

8
 v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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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
e

5

正
中
文
書
記
郁
慰
 

正
外
交
 

相
榮

秉
憲
 

副
寶
山
 

在
質
 

永
年
 

普
川
 

家
鉄
 

玉
生
 

少
川
 

瑞
英
 

在
享
 

道
秘
 

瑞
淸
 

佩
航
 

瑞
報
 

家
沼

黛
督
主
任
 

交
際
主
任
 

調
查
主
任
 

催
收
主
任
一

核
數
主
任
在
彪
 

鉅
才
 

瑞
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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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月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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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
爲

本

分

部

舉

行

第

五

週

年

紀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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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

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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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
期

敬

請
 

I  

民

治

黨

芬

級

黨

部

。 

薪 

5

達

情

總

支

社

暨

洪

門

大

小

機

關

叔

父

昆

仲

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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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
主

憲

政

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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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
駕

臨

助

慶

指

示
 
一 
切

曷

勝

榮

幸
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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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國

洪

門

民

祐

黨

駐

闌

頓

分

部

陶

敬

約

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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傘
事

幹
.

成
日
 

開
强
 

道
誇

成
光
 

遵
緯
 

家
榕
 

瑞
聰
 

成
袞
 

金
滿
 

瑞
賀
 

愛
卓
 

模
瑞
 

瑞
棟
 

家
朗
 

庶

務

伏

全
 

傳
仕
 

駐
活
快
巴
毋
幹
事
 

道
泮
 
在
高
 
源
家
 

駐
稿
部
胞
毋
幹
事
 

瑞
煽
 

駐
笠
巴
比
埠
 

道
燕
 

瑞
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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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
齡

靴

置

大

厦

肃

紐
約
訊
•
奉
府
花
絮
之
事
專
欄
編
輯
皮
 

爾
遜
•
干
月
之
十
二
日
從
奉
盛
頓
拍
發
 

之
專
電
稱
•
閒
居
此
間
之
蔣
介
石
夫
人
 

宋
典
齡
女
士
•
最
近
進
行
購
買
大
厦
♦ 

不
日
將
成
事
實
•
其
堂
皇
華
貴
大
厦
■ 

在
華
展
那
省
•
與
前
國
務
卿
馬
歇
爾
之
 

宅
府
爲
鄰
•
該
大
厦
內
有
三
十
間
房
■ 

建
築
美
•麗

，
取
價
十
七
虜
五
千
元
， 

又
本
市
某
電
台
紛
聞
廣
播
員
范
得
溢
廿
 

壹
日
下
午
六
時
半
廣
播
稱
。
宋
美
齡
已
 

在
華
撮
那
省
驛
有
大
洋
房
 

準
備
永
久
 

居
住
•
并
且
已
經
或
於
最
近
期
內
申
睛
 

歸
化
美
國
•
意
欲
成
爲
美
國
籍
民
•
宋
 

美
齡
極
居
于
其
姊
孔
祥
熙
夫
人
之
事
貴
 

住
宅
 

餞
住
宅
在
布
朗
市
北
李
活
加
爾
 

小
埠
獨
立
亞
運
由
四
千
九
百
零
四
號
， 

电
刼
殺
僑
胞

葉

伙

育

之

正

兇

就

捕
 

紐
約
訊
•
大
鵬
慈
善
總
曾
主
任
周
逸
民
 

。
廿
二
日
接
到
布
碌
崙
警
探
会
地
氏
報
 

稱
・
刼
殺
葉
伙
有
之
正
兇
維
治
氏
。
於
 

上
一 
晚
十
時
捕
獲
。
當
卽
押
獄
。
控
告
 

候

審
•
杳
葉
君
慘
案
。
於
前
星
期
亠
《
夜
 

發
生
，
其
經
渦
詳
情
一
迭
紀
報
端
。
僑
 

胞
聞
訊
莫
小
痛
憤
，
今
正
兇
業
已
就
 

逮
 

亟
望
中
華
公
所
及
領
館
當
局
。
協
 

同
督
促
地
方
法
庭
 

嚴
行
究
辦
•
以
實
 

其
罪
。
而
爲
死
者
伸
寃
也
• 

e
久

經

通

緝

間

諜

就

捕
 

多
朗
段
訊
 

勞
工
進
步
黨
總
部
 

發
出
 

•
二
白
七
十
五
言
之
文
吿
 

謂
現
在
紐
約
 

船
捕
森
卡
 

前
曾
該
黨
組
織
部
•

一
九 

四
六
年
已
與
該
黨
脫
離
關
分
■
森
卡
被
 

控
代
俄
國
作
間
諜
。
將
受
.春
訊
，
此
案
 

一
關
連
立
法
委
員
及
科
學
家
云
 

⑥

四

千

三

公

務

員

加

薪
 

奥
太
瓦
電
•
財
政
部
長
阿
坡
特
日
昨
布
 

吿
 

又
有
四
千
三
口
名
文
官
職
員
加
薪
 

• 
計
有
二
白
四
十
種
公
務
目
獲
增
薪
■ 

如
吊
政
府
将
多
支
年
薪
約
八
十
.
六
萬
元
 

"
由
去
歳
十
月
)R
起
計
。
大
約
多
數
 

每
月
加
薪
十
五
元
。

e
 
洛

陽

失

言

現

被

檢

舉
 

奧
太
瓦
電
温
哥
军
中
央
之
國
會
議
員
 

洛
陽
■
去
年
六
月
得
選
後
 

卽
往
出
席
 

國
曾
會
議
十
天
，
曾
 ̂

方
力
次
。
及
其
 

市
埠
向
的
詩
亞
夫
黨
人
演
講
時
 

竟
謂
 

加
拿
大
人
選
得
「
一
班
奸
滑
」
在
國
會
 

。
復
致
書
溫
哥
季
晨
例
指
國
會
議
昌
懶
 

情
不
負
責
• 
此
舉
引
起
北
溢
哥
華
自
由
 

黨
議
昌
勝
卡
利
亞
之
怒
。
昨
在
國
會
提
 

出
要
求
陽
氏
道
歉
•
兩
人
起
劇
辯
 

勝
 

氏
得
溫
哥
基
巴
罅
匾
保
守
黨
議
員
嘩
力
 

附
和
 

提
議
如
果
陽
氏
不
道
歉
，
要
其
 

辭
職
成
交
委
目
處
分
之
•
叫
他
提
出
其
 

一 
所
指
駡
之
證
據
。
如
不
能
時
將
之
革
職
 

云

，

啟
者
本
人
經
營
夾
罵
事
業
歷
看
 #

餘
年
 

所
售
夾
萬
無
論
大
小
与
堅
固
耐
用
可
能
 

保
護
銀
両
珍
寶
及
貴
重
文
件
不
致
有
盜
. 

竊
及
火
燭
之
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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敗
者
本
公
司
品
屑
董
事
局
職
員
任
期
將
 

滿
照
章
改
選
民
國
 

lifA
年
董
事
局
新
任
 

職
員
襄
辦
公
司
事
務
選
票
經
分
寄
各
埠
 

黃
江
夏
分
堂
及
浦
訊
處
以
便
股
東
諸
君
 

就
地
投
票
選
舉
選
妥
後
並
請
將
選
票
封
 

固
信
面
寫
明
係
選
舉
票
在
於
本
年
二
月
 

五
日
以
前
奇
囘
本
公
司
彙
收
以
便
二
月
 

六
日
「
首
星
期
」
在
本
公
司
當
衆
開
票
 

切
勿
延
慢
爲
荷

雲
毋
黃
江
夏
堂
實
業
有
限
公
司
敢
 

^sssssr""

 

大
規
模
鐵
行
般
在
城
多
利
毋
皇
家
街
夾
 

菲
市
加
街
地
位
適
中
每
年
生
意
能
做
壹
 

萬
五
千
元
舖
内
寛
做
能
有
餘
地
擴
充
兼
 

營
收
音
機
及
電
器
等
修
葺
工
程
若
以
兩
 

名
相
窗
人
材
經
椅
當
能
博
得
厚
利
有
志
 

營
斯
業
者
函
商
面
議
均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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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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雜
貨
兼
炸
魚
薯
仔
出
意
舖
租
底
平
長
期
 

批
約
內
有
房
間
相
連
督
月
生
意
能
做
二
 

千
二
百
元
取
價
特
平
請
來
商
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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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 
賣
 

曾
九
二
六
年
 FO

R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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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輔
發
動
 

机
及
膠
輪
尙
佳
若
將
機
件
移
作
別
用
亦
 

無
小
可
請
在
電
話
商
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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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 

1lt 
八
年
度
職
昌
表
 

正
主
席
 

黄
華
挹
 

副
主
席
李
豪
伯
 

中
文
書
記
李
饒
初
 

副
馬
心
民
 

正
理
財
 

李
長
烜
 

副
袁
奕
參
 

正
交
際
 

陳
新
民
 

副
溫
日
進

正
籃
督

鈿
 

副
馬
 

豪

正
核
數
 

伍
鴻
炯
 

副
趙
安
國
 

董
 

事

李
如
川
 

李
雨
琴
 

袁
臻
榮
 

林
鉄
郎
 

伍
增
學
 

劉
希
錦
 

簧
寳
學
甄
 

晃
 

黃
美
培
 
%

定
燊
 

黃
傳
富
 

梁
槐
炳
 

雷
家
湘
 

黃
華
衍
 

陳
宏
祥
 

种
紀
瑞
 

余
 

樂
 

馬
啟
光
 

吳
松
生
 

林
舉
傳
 

駱
 

覺
 

林
舉
全
 

陳
、
燦
 

李
樹
元
 

陳
宗
偉
 

李
梓
岳
 

能
炳
耀
 

馬
寶
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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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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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
一
間
出
賣
如
意
者
請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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飴
洽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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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
光
云
■
彼
等
追
述
亠
事
，
嚙

A0S

欣
 

濟
署Z
軍
用
品
•
公
然
在
天
津
禽
上
拍
 

賣

。
有
一 
次
國
民
黨
官
•
將
人
百
頭
奶
 

牛
賣
給
共
產
党
，
而
蔣
政
府
尙
未
有
机

»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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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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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桀
立
砲
學
 •
鑄
管
野
僑
生
 
一 

II
皆

感

•
辞
際
原
本
之
李
樂
天
・
陳
 

一̂
^

一.阪M
S

・
林
金
頁
等
教
員
已
負
 

黄
纤
証
戮
槽
外
■
現
從
祖
國

ffn 
聘
蕭
秉
 

一

塞

军.h  

^

常
經
元
月
十
六
.晚
九
時
 

^
:
顕
座
太
北
車
站
，•
富
時
到
站
歡
迎
者
一
 

:
<
«

董
關
崇
殖
，
李
日
如
一
曹
英
定
 

1. 
逸
川
一
 
並
敎
鼠
李
樂
天
等
。
翌
日
由
 

修

■

慰
琳
教
窿
拜
候
咨
検
董
•
聞
 

、膝
校
定
元
月
卅
 
一 
晚
七
時
半
•
通
請
各
 

■

篆
良
到
校
開
歡
迎
會
。
杳
蕭
先
生
 

血
畫
於
中
山
解
立
高
中
學
校
•
並
修
業
 

5
發
東
國
民
大
學
法
學
科
•
曾
任
中
山
 

鲁
文
鄕
中
心
國
民
學
校
校
長
五
年
・ 

N
it

储
文
輝
民
衆
學
校
校
長
•
中
山
縣
第
 

二
匾
 

®.
立
初
級
中
學
第
二
分
校
事
務
主
 

任
兼
教
員
云

6
梁

瓊

銳

設

薑

酌

誌

慶
 

本
垣
興
盛
園
玻
璃
屋
農
產
大
家
梁
啟
洽
 

床
芋
梁
慶
銳
・
喜
弄
之
璋
•
昨
卄
三
日
. 

一，彌
月
・
下
中
冠
時
半
•
酸
薑
酌
三
十
餘
 

.席
於
新
學
僑
酒
樓
•
中
西
男
女
來
賓
。 

聯
翩
蒞
止
 

席
間
由
梁
緝
光
宣
佈
宴
會
 

旨
趣
•
幷
答
謝
各
親
友
贈
送
禮
物
之
盛
 

1
•
以
次
舗
魏
總
領
事
，
黄
領
事
•
僑
 

務
委
員
季
日
如
•
梁
忠
孝
堂
主
席
梁
雨
 

.薈
等
演
講
•
均
善
頌
善
禱
。
毎
次
演
畢
 

U
掌
聲
如
雷
•
演
畢
。
開
懷
暢
飮
"
酒 

.半
酣
•
梁
緝
光
•
梁
瓊
煥
，
梁
凝
銳
等
 

•
输
席
献
酒
•
梁
敗
洽
夫
人
•
梁
緝
光
 

夫
人
•
梁
瓊
煥
夫
人
。
黃
寬
夫
人
•
率
 

領
梁
瓊
銳
夫
人
手
抱
新
英
兒
 

輪
席
向
 

，各
案
賓
致
敬
幷
答
謝
•
喜
氣
洋
溢
 

賓
 

，主
荡
歐
•
至
八
時
•
始
撤
席
。
誠
盛
曾
 

也

，

0
黃

女

士

奏

琴

之

盛

况
 

費
順
經
女
士
昨
晚
在
公
園
大
堂
獻
藝
觀
 

者
人
山
人
海
"
座
無
餘
隙
" 
尤
以
奉
人
 

爲
踴
躍
•
誠
以
女
士
爲
唯
 
一 
華
人
鋼
琴
 

高

手

咸

以
- 
聆
淸
韻
爲
快
也
 

塲
中
 

一 
有
幾
位
季
女
士
協
助
招
持
•
開
始
黄
女
 

士
與
西
樂
隊
合
奏
。
隨
獨
奏
。
音
韻
激
 

蕩
悠
揚
•
賣
閹
吿
終
。
掌
聲
大
作
。
如 

是
入
墓
径
而
被
邀
出
復
演
者
二
一
次
云
。 

©

英

商

述

國

民

黨

腐

敗
 

▲
譏
笑
美
人
貼
錢
愚
蠢
 

太
陽
報
記
者
接
加
拿
大
水
手
占
斯
。
由 

中
國
寄
來
「
信

。
內
制
有
 
一 
羣
英
沒
辦
 

出
入
口
貨
商
人
一
由
天
津
逃
難
到
香
港
 

.
■
彼
鮮
見
報
紙
標
題
•
天
津
已
降
于
共
 

產

党
•
不
禁
額
手
稱
慶
。
謂
可
整
装
準
 

.備
囘
去
天
津
做
生
直
。
占
斯
見
得
畜
怪
 

■.
遂
與
之
談
彼
等
解
答
國
民
党
政
府
。 

一1
何
貪
汚
腐
敗
•
令
民
不
聊
生
。
現
在
 

|^

共
金
竟
館
袖
恢
復
國
家
對
外
貿
易
 

饗
死
軌
 

彼
需
譏
笑
英
國
一
用
不
知
若
 

■
善

M
B
::

■:!
!
 傾
落
國
民
党
高
級
人

會
取
牛
奶
.•
彼
等
相
信
天
津
之
歸
共
產
 

党
•
就
是
因
富
有
者
反
對
再
給
錢
與
國
 

民
党
軍
 

而
買
此
種
所
謂
保
護
之
故
• 

該
班
英
國
商
人
•
又
說
就
民
党
人
强
迫
 

彼
等
賤
價
賣
與
蘇
包
木
材
大
批
"
名
爲
 

用
諸
防
禦
•
但
盡
歸
党
軍
私
賣
去
•
彼
 

等
目
中
•
謂
中
共
是
豐
班
爭
執
國
政
者
 

・
并
非
如
俄
國
之
共
產
制
度
・
英
國
在
 

中
國
之
商
人
並
不
恐
慌
•
視
共
產
之
勝
 

利
爲
解
放
。

水
手
占
斯
。
是
天
主
教
忠
實
信
徒
•
絕
 

無
共
產
政
治
思
想
•
其
文
字
暢
達
 

信
 

內
談
其
在
中
國
見
聞
甚
多
•
恕
不
盡
錄

但
謂
香
港
一
 
般
推
測
■
謂
宋
美
齡
將

卽S
重
病
•
使
蔣
介
石
急
往
侍
其
床
前
 

■
藉
以
挽
囘
其
出
走
美
國
之
面
子
云
。 

。

卑

詩

大

學

今

朝

火

燭
 

卑
鮮
大
學
附
近
科
學
院
之
寮
六
間
••
今
 

朝
四
時
不
知
如
何
因
爆
炸
而
起
火
 

科
 

學
院
無
損
傷
•
第
十
九
消
防
鱸
趕
往
施
 

敕
•
所
受
損
失
，
一 
時
未
知
云
， 

O
候

郞

不

至

竟

萌

短

見
 

住
罕
比
街
某
房
之
十
八
歳
女
郞
•
昨
在
 

房
中
等
竇
男
子
携
她
往
看
戲
不
至
♦
竟
 

萌
短
見
•
盡
開
幾
個
煤
氣
制
圖
自
殺
 

不
久
又
轉
心
將
制
關
閉
。
但
旋
破
媒
氣
 

悶
国
♦
另
一 
婦
人
聞
得
煤
氣
呼
救
•
警
 

察
趕
至
• 
將
女
郞
送
往
醫
院
。
現
况
頗

好
.

就
痊
愈
玄
。

女

聞

煤

氣

喚

醒

人

哥
都
化
毋
西
七
十
三
號
華
女
雪
梨
万T 

叫
歲
•
収
睡
至
午
夜
忽
覺
得
煤
氣
味
甚
 

濃
•
乃
起
而
叫
醒
其
父
差
李
方
。
是
尾
 

啡
乾
洗
店
東
及
一
 
客
人
利
摩
斯
。
共
尋
 

煤
氣
之
所
由
來
，
幷
報
吿
警
察
。
隨
喚
 

起
鄰
店
及
大
西
洋
旅
館
二
樓
住
各
。
不 

然
有
皆
破
悶
死
之
可
能
♦
館
煤
氣
礎
卑
 

詩
電
力
公
司
之
煤
氣
漏
出
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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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
南

京

解

放

之

期

在

即
 

加
使
館
莫
定
行
止

奥
太
瓦
電
。
加
拿
大
外
交
部
稱
•
駐
中
 

國
大
使
大
衞
斯
。 
每
日
有
報
 
吿
中
國
之
 

局
勢
 "
謂
國
民
黨
政
府
被
北
軍
壓
迫
。 

共
產
黨
要
求
蔣
介
石
及
其
手
下
。
當
作
 

戰
爭
罪
犯
投
降
•
故
觀
察
者
。
謂
和
微
 

之
希
望
極
微
•
加
拿
大
使
館
"
面
臨
卽
 

將
失
陷
之
南
京
•
仍
未
有
行
止
之
決
定
 

■
大
槪
將
隨
大
多
數
外
國
使
館
之
行
踪
 
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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